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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关于“扣船事件”的交涉

张徐乐

内容提要　 本文以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基础，梳理了三艘英籍普通商船在

１９３９—１９４１ 年被日军扣押以及由此展开的英日交涉过程。 日本方面蛮横傲慢，对英籍商

船始终强扣不还，对英方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英国外交当局对于涉案船东几度反复的诉

求可算尊重，但对日交涉的努力低效乃至无效，正是该时期英国对日外交整体上奉行消极

退让政策的必然结果。 三艘遭日本扣押的英籍商船及其相关人员的际遇表明，日本的侵

华战争归根到底是对和平环境和国际秩序的挑衅，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同样也

直接伤害到诸多外国商民的权益；如不及时制止，就没有可以幸免的旁观者和第三方。 在

日本侵华战争影响下的第三国商民，也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虽然直接相

关的资料零散，但是不能忽视，应该纳入抗战史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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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史和外交史研究中，日本与英美等西方国家有关中国问题的矛盾与冲突，长期以来受到

学界的关注，但基本叙事大体以国家和政府为对象，研究内容也多属于全局性的重大领域，如租界、
海关、国际交通、势力范围等。① 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等国对中日战争基本持中立态度

的情况下，大量的外国商民依旧从事着对华经贸活动，或者直接居住生活在中国。 日本发动的侵华

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同样也直接伤害到上述外国商民的权益，他们也面临着财产、
事业乃至生命安全的问题。 就抗战史的研究范围和取向而言，一般个体如普通人、企业、机构团体

等，亦应成为战争史的组成部分。
本文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日两国的对华政策、英国对日政策和英日关系的演变为背景，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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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代表性成果如：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１９３１—１９４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

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１９９６ 年版；傅敏：《英国在远东的双重外交与天津租界危机》，《民国档案》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崔巍：《从日本

封锁中国海岸看抗战初期英国双重性的远东政策》，《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崔巍：《１９３７ 年英日就英国驻华大使被炸事件

进行的外交博弈》，《学海》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连心豪：《抗日战争时期海关缉私工作的破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７ 期；
李玉铭：《抗战时期上海远洋航运探析（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史林》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萨本仁：《太平洋战争前十年间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态

度和政策》，《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韩继伟：《从抗战时期滇缅公路运输的三个阶段看中英美日等国际关系》，《广西社会

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张红：《从缅甸战场看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民国档案》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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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基础史料①，辅之以英、日方面的其他史料，选取 １９３９—１９４１ 年被日军扣

押的三艘英国商船，即“萨格里斯”（Ｓａｇｒｅｓ）号、“洛莉塔”（Ｌａｌｉｔａ）号和“托莱拉”（Ｄｈｏｌｅｒａ）号为考察

对象，通过对漫长而曲折的英日交涉过程的分析，探究日本侵华战争环境下，普通英国商民的处境

和经历。 在抗战时期的大国交涉研究中，频繁发生的日本扣押中立国商船的案例一直没有进入研

究者的视野，即便是英国学者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英国与中日战争关系的代表性著作，对
于本文拟探讨的英日关于“扣船事件”的交涉，也完全没有提及。② 事实上，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英
日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表现在租界、海关、势力范围等重大问题的谈判过程中，还存在着其他诸多

的交涉案例，因为此类案例没有成为英国外交当局重点关切和全力以赴解决的事件，目前留存下来

的资料并不完整，交涉的具体过程，有关船只以及船主、船长、船员的信息都有残缺，至今也未见到

直接的研究成果。 但是，关注此类长期被忽视的非主流案例，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既有助

于深入了解抗日战争时期英国的对日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对其商民带来的恶果，也有助于深化对英

日关系复杂性、多面性的理解，借此丰富抗战史研究的领域与层次。

一、 英方就扣船事件对日初步交涉

１９３７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了切断中国从国际上获得经济和军需援助的通道，对中

国实施海岸封锁政策。 ８ 月 ２５ 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与日外务省同时发表所谓“遮
断航行”声明，宣布封锁长江口以南至汕头海岸，禁止中国籍船只航行，以防止其“走私”。 ９ 月 ５
日，日本外务省和海军省又联合发表第二次声明，将封锁区域扩张到整个中国海岸，但也表示日本

政府“尊重第三国之和平通商，而毫无对此加以干涉之意图，惟外轮籍发生怀疑时，仍得登轮检查。
倘载有战时禁制品，日政府亦得行使优先购买权”。 但随着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日本海军省发言人宣称：“第三国在中国沿海之航行，一律实行封锁。”③至此，全面封锁中国海

面，禁止国内外商船往来。
根据国际法规定，只有经过正式宣战的交战国在行使交战权时，才能封锁对方海岸，并对过往

船只进行检查。 虽然日本侵华战争事实上自 １９３１ 年已经开始，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战

争一直处于“战而未宣”的状态，即并不存在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状态。 因此，日本无论是对中国

海岸的封锁，还是对第三国船只的检查，都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 事实上，日本海军不只对所谓

“可疑”船只进行搜查，对中外正常航行的船只也是横加干涉。 这种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径，不仅给

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灾难，也屡屡侵害到在华一般英国商民的权益。 据统计，七七事变爆

发后 １ 年多的时间，日本在华侵犯英国权益的事情达三四百件之多，较重要的事件达 １７０ 件左

右。④ 本文所研究的英国对日交涉的三艘英国商船被扣事件，发生在 １９３９ 年的上半年即欧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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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文引用的档案主要是英国国家档案馆藏英国外交部档案，１９３９—１９４１ 年之间围绕日本海军扣押三艘英籍商船的相关

内容，主要集中于档号为 ＦＯ３７１ ／ ２４６８５ 的案卷，具体包括三艘被扣押船只所属公司和船主，以及日本外务省、日本海军省、日本驻

香港总领事馆、英国外交部、英国驻东京大使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驻华英军司令部、英国航运部、英国海军部、英国政府印度

事务部、印度政府、港英政府等机构及其相关决策层处理扣船事件的往来信件、电报、备忘录和会谈记录等，总计 ４４６ 页，全部为未

刊英文档案。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Ａ􀆰 Ｌｅｅ，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１９３７ － １９３９，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ｅｃｌｉｎｅ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 ）；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１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Ｗａｓｈ􀆰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 ．

齐春风：《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９—５０ 页。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１９３１—１９４１）》，第 ２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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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
“萨格里斯”号是英国威廉姆森公司（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 Ｃｏ􀆰 Ｌｔｄ）在香港注册的一艘汽船，载重

量 ２３３３ 吨，价值 ３００００ 英镑，被日本军方扣押前由英国道格拉斯船运公司（Ｔｈ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承租。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８ 日，“萨格里斯”号船在汕头附近的潮安装货时，遭到日本海军强行

登船搜查，并以“违禁经营”为由被扣押于澎湖列岛的一个港口。 事件发生之后，驻华英军司令就

日军的扣船借口发表申述，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Ｒｏｂｅｒｔ Ｃｒａｉｇｉｅ）向日本外务省多次进行口头和书

面交涉，表示抗议，但无效果。 日方虽然承认“萨格里斯”号的国籍不存在疑问，但争辩称：１􀆰 “萨格

里斯”号的货物全部为中国政府的官盐；２􀆰 “萨格里斯”号当时是在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运行；３􀆰 中

国军队介入了该船的货运；４􀆰 部分人员不在船员名单上，身份不明。① 虽然“萨格里斯”号的船长

和船员最终被释放，但船只依旧被扣押。
在“萨格里斯”号交涉尚无结果的情况下，同月 ２７ 日，另外一艘英籍商船“洛莉塔”号又遭日本

海军扣押。 “洛莉塔”号属于印度孟买的新托莱拉轮船公司（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ｈｏｌｅｒａ Ｓｔｅａｍｓｈｉｐ Ｃｏｍｐａｎｙ），
总经理为印度人谢斯（Ａｍｒｉｔａｌ Ｄ􀆰 Ｓｈｅｔｈ）。 该船载重 ６４９ 吨，自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１１ 日起，由中国福建运

输公司承租三个月，但两周后的 ４ 月 ２７ 日在由福建沙埕和三都澳装茶运回福州途中，被一艘日本

驱逐舰拦截并搜查，借口“洛莉塔”号是用英国国旗伪装的中国船只，随后也将其带到扣押“萨格里

斯”号的港口。 一个月后，与“洛莉塔”号同属印度孟买新托莱拉轮船公司的船只“托莱拉”号，也于

６ 月 ２ 日在珠江口水面遭日本海军拦截，被押至黄埔港。 “托莱拉”号载重量为 １０５ 吨，时由香港华

兴船运公司（Ｔｈｅ Ｗａｈ Ｈｉｎｇ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承租，船上载运的是煤油，被日本海军指为走私船。②

于是，英国方面就“洛莉塔”号、“托莱拉”号与此前遭扣押的“萨格里斯”号，一并向日方交涉。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即“遮断航行”声明出台之前的两个星期，日本海军省曾

通告英国驻东京大使馆，声称日本将对中国的东南海岸实施封锁，搜查可能向中国运送武器的船

只，以阻止中国的“走私”活动。 这实际上意味着英国船只在未来可能会面临日本海军的停船检

查。 英国外交部对日本的通告表示愤怒，但是经过综合考量后，认为英国尚不宜在远东与日本对

抗，因此尽管是万分的不情愿，英国内阁在 ９ 月 ９ 日还是做出了向日本屈服的决定。③ 首相张伯伦

亲自给新任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下达指令：当日本军舰怀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并驶往中国港口的

船只并不具备悬挂英国国旗资格的时候，如果这时正好附近有一艘英国军舰，那么日本军舰应该向

英国军舰求证这艘船只是否具备悬挂英国国旗的权利；但如果附近没有英国军舰，而这艘悬挂英国

国旗的船只的确有值得怀疑的理由，那么日军在登船检查的同时，应该立即向英国海军当局通报。
不过，张伯伦也表示虽然在满足上述条件时，允许日舰检查英籍船只，但英国政府并不承认日本在

此事上有其宣称的权利。 张伯伦在指令中特别强调：如果被检查的船只因为日方的检查而延误或

停航，由此造成的损失，船主有权提出赔偿，英国政府亦保留向日方求偿的权利。④

依据上述指示，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就三艘被扣商船与日方进行交涉时，指称日本海军的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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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ｅｉｚｕｒｅ ｂｙ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ｍｓｈｉｐｓ “Ｓａｇｒｅｓ”， “Ｌａｌｉｔａ” ａｎｄ “Ｄｈｏｌｅｒａ”，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 Ｅ􀆰 Ｂｒｏｍｌｙ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１９４０，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ＵＫ）， ＦＯ３７１ ／ ２４６８５， Ｆ４９２５ ／ １７３ ／ １０，ｐｐ􀆰 ３７５ － ３７６􀆰

Ｓｅｉｚｕｒｅ ｂｙ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ｍｓｈｉｐｓ “Ｓａｇｒｅｓ”， “Ｌａｌｉｔａ” ａｎｄ “Ｄｈｏｌｅｒａ”，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 Ｅ􀆰 Ｂｒｏｍｌｙ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１９４０，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ＵＫ）， ＦＯ３７１ ／ ２４６８５， Ｆ４９２５ ／ １７３ ／ １０，ｐｐ􀆰 ３７５ － ３７６􀆰

崔巍：《从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看抗战初期英国双重性的远东政策》，《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Ｍｒ􀆰 Ｎｅｖｉｌｌ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 ｔｏ Ｓｉｒ Ｒ􀆰 Ｃｒａｉｇｉｅ（Ｔｏｋｙ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９，１９３７􀆰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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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属于非法，要求其赔偿船主经济损失，并立即释放船只。 但是，日方不予理会。 不仅如此，据克

莱琪的记载，日本军方反过来不时地指责英国官员和英籍人士在向中国提供帮助①，言下之意，是
英国政府和在华英国商民给日军造成了威胁。

其实，无论上述扣船事件的发生，还是日方拒不理会克莱琪的最初交涉，都不是偶然的。 就在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７ 日即“萨格里斯”号遭日军扣押的前一天，时在上海逗留的克莱琪出席日本驻上海总

领事三浦义秋举行的招待午宴，席间，日本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野村直邦中将对日军进占武汉后不

久英国驻华大使卡尔（Ａ􀆰 Ｃｌａｒｋ Ｋｅｒｒ）的重庆之行横加指责，称此行旨在鼓励中国继续抗日，并指责

英国无视日本的立场，从各方面支持中国，包括提供维持法币汇率的平准基金和商业信贷。 同时在

场的日本陆军武官樱井少将则更为强硬地向克莱琪表示，在华日军将坚决秉持打倒蒋介石政权的

立场并排除一切外来的阻力。② 随着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日本方面看来，即便英国基于商业

利益上的对华往来，都会起到支持中国抗战的作用，因而都将被视作其全面侵占中国既定方针的

“阻力”并加以排除。 由此可见，日本军方对英国的不满情绪由来已久，这种不满情绪自然会在与

英国的往来交涉中体现出来。
就在三艘商船被扣事件的交涉毫无进展之时，１９３９ 年 ９ 月欧战爆发，英国正式对德宣战。 在

这种背景下，推进扣船事件的解决，对英国而言难度更大。 事实的确如此，英日就扣船事件的交涉

相持几个月后，即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日本外务省的回应依然是坚持以英国船主放弃索赔，作为释

放船只的前提条件。③ 这样的结果，自然令英方很不满意。 但英方深知，扣船事件发生之后的几个

月里，英国的处境已发生重大变化，欧洲战场使其焦头烂额，没有更多的精力可以消耗在亚洲方面，
何况英国的远东战略是维系与日本的正常外交关系，没必要在无碍全局的事件上过于较量。 不仅

如此，在旷日持久的对峙中，英方船只被无限期地扣押，船主每天都在承受损失，久拖不决显然对英

方更为不利。 为了减少经济损失，“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的船主谢斯只求两船尽快被释放，他
表示“如果‘托莱拉’号能够与‘洛莉塔’号一起被释放，两艘船均在 ４ 月 ３０ 日前完好无损地运送至

新加坡，交给新托莱拉轮船公司董事长或其代理，那么愿意放弃所有索赔”。 而“萨格里斯”号船主

则声明，“冗长的拘留造成的损失金额已达 ２１０００ 英镑，但为尽早了结此事，如果船只能在一个月内

免费送达香港港口，完好无损，且由英方进行验查，日方对损失进行赔偿，他们愿意把索赔金额降低

至 １００００ 英镑”。④ 既然被扣船只的船主都降低了最初提出的条件，深感交涉不易的英国官方自然

认为这几起扣船事件可以因此大事化小，尽快解决。
在英国外交部催促下，４ 月 １９ 日克莱琪再次向日本外务次官谷正之递交备忘录，敦促他能早

日回复关于处理被扣船只的修正意见。 但日方依然不予置复。 ５ 月 ３ 日，克莱琪又一次致函谷正

之：“亲爱的次官，４ 月 １９ 日我给您留了一份备忘录，事关‘萨格里斯’号、‘托莱拉’号、‘洛莉塔’号
被扣押之事，我希望能早日收到回复。 您也许还记得，备忘录中写道，‘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的

船主表示，如果两艘船均能在 ４ 月 ３０ 日前运送至新加坡，船主将放弃所有的索赔。”⑤但是，日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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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仍然置之不理。
又过去近半个月，在英国外交部的催促之下，５ 月 １６ 日克莱琪不得不又致函谷正之：“亲爱的

次官，您也许记得，５ 月 ３ 日我写信给您，希望就拘禁‘萨格里斯’号、‘托莱拉’号、‘洛莉塔’号一事

得到您的早日回复。 如果您能告知我近期是否可以得到答复，我将感激不尽。”①同日，克莱琪也将

这一情况报告给英国外交部。 然而，克莱琪的几次对日致函仍然石沉大海。
应当指出，英国在欧洲战场的失利，直接影响到在亚洲与日本之间的力量对比，日军对于英国

在华利益的侵害更加肆无忌惮。 以扣船事件而言，根据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克莱琪在东京对媒体的声明，
日军在香港附近水面扣留和搜查英国船只不下 １９１ 次。 当时日本报纸曾如此嘲讽克莱琪和英方：
“我们知道，英国是在欧洲打了败仗，所以才渴望与日本改善关系；我们也可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

才来求日本改善关系，自然不会被接受。”②由此可见，英国方面就扣船事件的交涉中，在据理力争

而无果的情况下，采取降低要求，以求被扣商船能够归还，以尽早息事宁人，客观上反而助长了日方

的嚣张气焰。

二、 “萨格里斯”号船主威廉姆森公司的四项要求

１９３９ 年欧战的爆发标志着英国对纳粹德国绥靖政策的终结，而在亚洲，英国对日本的步步进

逼依然持妥协忍让政策。 体现在扣船事件的交涉中，英方对日不想也不敢力争。 由于英国外交当

局就扣船事件进行的对日交涉没有取得进展，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三艘被扣船只的船主也不得不

考虑退让。
如前所述，三艘被扣船只中吨位最大的“萨格里斯”号是在香港注册的，船主威廉姆森公司一

直对港英政府寄予相当的希望。 直到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威廉姆森公司从港英政府的殖民地事务

秘书梅加里（Ｍｅｇａｒｒｙ）那里得悉：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从东京返回香港，他向港英政府透露，如果威廉

姆森公司撤回对船只滞留费和其他费用的索赔，日本将会尽快释放“萨格里斯”号；但如果船主坚

持索要赔偿，那么释放船只的希望很可能将被长期推延。③

威廉姆森公司除了对日方的强硬态度表示愤懑，对港英政府也表现出相当的失望，意识到港英

政府实际上除了接受日方的还船条件外也拿不出其他解决办法，公司获得赔偿的希望渺茫。 为了

减少持续交涉造成的损失，威廉姆森公司内部经过反复讨论，由拉姆齐（Ｔ􀆰 Ｒａｍｓａｙ）作为公司代表，
于 ５ 月 ３０ 日写信给梅加里，称“为确保日本总领事的消息是官方层面的，且不是用来试探我们的反

应的，我们希望首先能够从总领事处获得书面的正式证明”。 可见，威廉姆森公司仍旧不太能接受

现实。 不过，威廉姆森公司方面也客观地分析了当时可能的两种选择：一是接受日本的条件，放弃

所有赔偿，使“萨格里斯”号尽快获得释放；二是坚持索赔，但后果可能是船只在台湾被无限期地拘

留，处境不断恶化，待到真能被归还时，“萨格里斯”号也许已经成为废铜烂铁了。 鉴于上述情况，
威廉姆森公司方面认为：如果“仅从自身利益出发，从纯商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及时止损，接受

日本条件。 但此事还涉及其他原则，比如可能会影响其他未被偿还的款项，损害的不仅是英国财

产，还有帝国的尊严”。 威廉姆森公司方面强调，“进一步而言，日本海军本应对此负全责，现在却

９８

①
②

③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ｒａｉｇｉｅ ｔｏ Ｍｒ􀆰 Ｍａｓａｙｕｋｉ Ｔａｎｉ， Ｍａｙ １６，１９４０，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ＵＫ）， ＦＯ３７１ ／ ２４６８５，ｐ􀆰 ２４０􀆰
约瑟夫·Ｃ􀆰 格鲁著，蒋相泽译：《使日十年———１９３２ 至 １９４２ 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３１３、３２６—３２７ 页。
Ｍｅｇａｒ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 Ｃｏ􀆰 Ｌｔｄ􀆰 ， Ｍａｙ ２０，１９４０，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ＵＫ）， ＦＯ３７１ ／ ２４６８５， ｐｐ􀆰 ２３０ － ２３１􀆰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可以减轻责任，甚至无需道歉”。 因此，威廉姆森公司建议：“此事不能仅从我们的经济利益考虑，
首先还需要获得英国驻日大使、驻华英军总司令、香港总督的支持，听取他们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

下此举是否妥当。”考虑到“这些索赔最终损害的都是英国和日本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威廉姆森

公司最后也表示可能会接受最坏的情况，即放弃一切索赔，接受船只归还；但是日方必须答应四个

条件，即：１􀆰 船只应归还到香港，且性能良好适于航海，设备完好如初，如有丢失，由日方在归还船

只的三个月内替换或赔偿；２􀆰 由英方检验人员在香港的干船坞对船只进行检验，如有必要，日方检

验人员也可以参加，如果确认船只在被扣期间造成损失，由日方进行赔偿；３􀆰 船只需在英方完全接

受日方提议后的三周内送达香港；４􀆰 不承认船只被扣押的合法性。①

应该说，威廉姆森公司接受日方的条件，撤回对船只滞留费和其他费用的索赔，是不得已的再

次退让；而四个条件的提出，则保留了作为船主的最基本权利，即船只归还时必须完好，能够正常使

用；至于坚持不承认船只被扣押的“合法性”，无非是在言辞上争输赢，考虑的是“帝国的尊严”，为
挽回一些面子而已。

６ 月 ５ 日，港英政府同时致电伦敦的英国外交部和东京的英国驻日大使，表示赞同威廉姆森公

司提出的上述四个条件，并称驻华英军总司令已表示赞同在当前情况下，“如果不妨碍对日本的其

他索赔，船主接受协议是明智的”。 电报还谈到，应该对“托莱拉”号、“洛莉塔”号两船也做出类似

的安排，不过还不曾与他们的船主联系。 港英政府建议“如果赞同上述意见，可以就上述条件与日

方做进一步沟通”。②

关于“萨格里斯”号的归还问题，此前英国外交部曾在内部做出消极评估，认为日方很有可能

要在“萨格里斯”号上占些便宜，拒绝赔偿，或者支付比威廉姆森公司要求金额更低的赔偿金。 但

是，即便日方态度果然如此，威廉姆森公司也应尽快达成协议。 因为坚持对此事不作出让步，很可

能意味着到一切解决时，“萨格里斯”号已不值一文了。③ 英国外交部希望能够尽快了结此事，息事

宁人。 因而在收到威廉姆森公司同意放弃赔偿的电文后，立即指示克莱琪把威廉姆森公司的提议

转告日本政府。
克莱琪鉴于此前日方的态度，预计日本政府也不太可能承担任何责任或最终支付大额赔偿，因

此他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转达威廉姆森公司的新决定。 ６ 月 １０ 日，克莱琪写信给谷正之，转达了威

廉姆森公司放弃索偿滞留费和其他费用的意愿，及提出的四项条件。 克莱琪表示：“我相信在这些

条件下，日本官方会尽快下令释放船只。 如果您能早日回复，我将不胜感激。”④

随后，克莱琪向英国外交部汇报扣船事件的交涉情况时，直言不讳地表示了担心：“在（日本）
完成向中国输送战争物资之前，我们不指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⑤也就是说，日本很可能要利用

“萨格里斯”号运送侵华的战争物资。 英国外交部和克莱琪本人的消极预估不幸成为事实，直到 ８
月初，日本仍然对威廉姆森公司提出的条件置之不理，不予任何回复。 对此，英国外交部在回答有

关“萨格里斯”号交涉结果的问询时，只能含混地表示：“尽管当前处境艰难，相信克莱琪在此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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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尽其所能。”①

简言之，在持续一年多的交涉中，作为“萨格里斯”号船主的威廉姆森公司对于滞留金及其他

经济损失，由要求全额赔偿到降低赔偿，再到放弃赔偿，可谓一再退让，只求遭扣船只尽早得以归

还；最后提出的四项条件，说到底无非要求“原物奉还”，希望被“非法”扣押一年多后的“萨格里

斯”号能够正常航行，这样的要求完全合法合理。 但是，即使如此退让，在英国外交层面的对日交

涉中，也是一败再败，日方置若罔闻。

三、 印度船主谢斯态度的多次反复

相比较“萨格里斯”号船主威廉姆森公司较为明确的四项条件，“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的

印度籍船主谢斯的诉求则多有反复，甚至直接出面与日本有关当局周旋。 这也增加了英国当局在

研判对日交涉局势及做出相关决策的复杂性。
谢斯早年是一名印度国会议员，政治取向属于与英印当局“不合作”的甘地派，之后弃政从商，

出任新托莱拉轮船公司总经理，主要在中国沿海从事商贸运输业。 他的两艘船虽然吨位远小于威

廉姆森公司的“萨格里斯”号，但据他本人称每月大概能赚到 ２００００ 元港币。② 在英国官方与日本

交涉无力的情况下，谢斯为了使两艘被扣船只能够早日归还，以减免损失，不得不以船主的私人身

份两次访日，动用各种关系，竭尽全力与日方交涉，但最终却使整体交涉情况趋于复杂。
谢斯第一次访日是在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交涉过程中，他给日本媒体写了一封关于印度独立的信，

表示反英立场，但嗣后日方并没有因此在归还“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的问题上予以特别通融。
交涉无果，无奈之下，谢斯只好继续等待英国官方的消息。 他表示愿意在上海、香港或其他日本当

局认为合适的地点，接受被扣押的“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只要船只状态良好如初，愿放弃一切

索赔，此事可视作了结。 如前所述，克莱琪大使于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致日本外务次官谷正之函

中，专门提及“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船主的要求，此后两个月中还曾有过后续对日交涉，但均没

有得到日方的明确回复。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初，谢斯决定再度赴日交涉。 赴日之前，谢斯在拜访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乔治

（Ａ􀆰 Ｈ􀆰 Ｇｅｏｒｇｅ）时谈到，自同年 ３ 月 ２１ 日他就居住在上海，筹划解救他的船只，他已很清楚日本希

望在不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释放“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 他指责日本人没有理由扣押他的船，
无非是因为他在和效忠于重庆政府的中国人做生意，但他只是一个商人，实际上很难分别出哪些中

国人是在为重庆政府效劳。 谢斯向乔治总领事表示打算再去一趟日本，为索回船只持续努力，直到

重获船只为止。③ 得此讯息后，７ 月 １１ 日，英国驻东京大使馆在给日本外务省的备忘录中，重申了

“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船主愿意放弃索赔而使被扣船只完好归还的要求，并转达了船主谢斯希

望与日方直接交涉的想法，且告知他在东京下榻的酒店地址。④

谢斯身份特殊，他在日本期间的行为，时刻受到英国官方的关注。 据英国驻日大使馆掌握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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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这次访日期间，他一方面以亲英派自居，但另一方面强调对甘地的崇拜，并与一名居住在日本的

印度人来往密切，而后者曾写下了《天皇之道》和其他亲日作品。 更有媒体提到谢斯与亲日印度

人、日本官员一同出席晚宴。 据此，８ 月 １６ 日英国驻日使馆同时发电报给英国外交部、印度政府外

事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港英政府殖民事务秘书等，提醒尽管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不能肯定

谢斯前往日本是否仅为索回船只。① 不过，几天之后，英国驻日大使馆再次电告英国政府有关各

方：谢斯告诉英国驻日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他在酒店多次受到日本警方很不友好的质询。② 得此消

息，英国当局才不再担忧。
谢斯经过第二次赴日之后，于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下旬向印度当局表达了解决“洛莉塔”号和“托莱

拉”号的意见，即与“萨格里斯”号船主提出的四个条件相同，只要保证“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
的完好无损，同意放弃一切赔偿。③ 但到了 ７ 月底，谢斯就验船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萨格里

斯”号在香港可由英国公司验船师进行检查，但“洛莉塔”号、“托莱拉”号应由劳埃德（Ｌｌｏｙｄｓ）验船

师检查，理由是“洛莉塔”号、“托莱拉”号分属劳埃德船级社，而“萨格里斯”号很有可能属于英国

船级社。④ 提出由不同的船级社派员验船，本属船主的权利，但也意味着增加了英国外交当局交涉

扣船事件的复杂性。 印度当局随即将谢斯的要求电文告知伦敦的印度事务部。
另一方面，谢斯本人直接与日方接触之后，日本外务省官员便告诉克莱琪：已与“洛莉塔”号和

“托莱拉”号船主在原则上达成协议，日本海军可以考虑尽早释放这两艘船，但条件是在其释放之

前必须由日本承租。 当然，英国政府还必须做出保证，如果这些船只被日本有关方面包租，期间不

经日本政府同意，英方不得予以征用。 日方并补充说，“萨格里斯”号的释放，也可能通过类似方式

解决。 ８ 月 ２１ 日，克莱琪将这个消息汇报给英国外交部。⑤ 从协议的内容看，显然谢斯做了较大的

让步或者说屈从，这不仅意味着“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实质上仍将处于日方掌控之下，连“萨格

里斯”号的物归原主也将遥遥无期。 对英国政府而言，这一结局无疑是对日交涉的屈辱性失败。
对于谢斯就“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与日方达成的承租方案，英国外交部也进行了评估，经

过一年多的对日频繁交涉，关于三艘被扣押船只的释放问题迟迟没有结果，如今既然印度船主单方

面与日方达成协议，无论得失，只要出自双方意愿，未必不是件好事情。 因此，英国外交部收到克莱

琪 ８ 月 ２１ 日的电报后，认为日方提出的承租方案可行，但出于程序的考虑，还需要征询海军部和航

运部的意见。
英国海军部收到外交部征询函后，很快回复：“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均为小型船只，海军部

不太可能征用；鉴于不接受日方要求，船只将无限期被滞留，所以不妨同意这个解决方案。 但是，也
强调“在给予以上保证的同时，绝不承认拘留的合法性”。⑥ 与此同时，英国航运部对“承租”方案

也没有提出异议。
于是，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初，英国外交部拟订了一份电报稿给克莱琪，关于“洛莉塔”号和“托莱拉”

号两船的处理方案如下：英国政府始终不承认船只被拘禁的合法性，但准备听从印度当局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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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新托莱拉轮船公司和日本之间达成的独立协议，如果日方利益集团包租这些船只，未经日本政

府同意，英国不会征用。① 与此同时，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也通知印度当局：外交部已做出决定，通
知克莱琪不能承认日本扣押船只的合法性；但是英国政府愿意听从印度当局的意见，同意新托莱拉

轮船公司和日本之间达成的独立协议。② 至此，在英国政府各部门及有关方面的沟通协商下，“洛
莉塔”号和“托莱拉”号两船的处理方案基本达成共识。

然而，正当英国政府各方都认为尘埃落定之时，谢斯突然发表声明，称自己从来没有与日本协

商或者授权“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两船将由日本利益集团包租，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打算；向日

本政府做出承诺的问题是不可能出现的。 谢斯还愤怒地表示如果到 １０ 月底日本方面仍不归还扣

船，他将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 １０ 月 ２４ 日，印度当局将此新情况电告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
希望由英国政府出面告知驻日大使，并向日本方面提出修正条款的要求；至于谢斯呈递索赔的渠

道，希望伦敦方面能够给出建议。③

谢斯的上述表态再次打乱了英国外交当局的既有计划，向日方交涉“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
的具体目标几经变化，从与“萨格里斯”号船主同样的四项条件到另定验船机构，从同意日方承租

回到必须归还原船并保留索赔权利。 这些诉求的变化，使得实际上处于停滞状况的英日交涉，新添

了不测因素。 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船主谢斯的不甘与挣扎，在自身利益遭受到侵害，而政府当

局又表现出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奋力一搏，其中的辛酸和屈辱，大概只能从其

对被扣船只态度的变化中得到体现。

四、 英国外交部的最后决定

如上所述，围绕“萨格里斯”号、“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被扣的对日交涉，在英国整体对日

外交中并非关乎全局的案例，但在中国抗战和欧战爆发的大背景下，其实际进展之波折和困难，大
大超出了英方的预期。 待到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下旬德意日轴心国正式形成后，英方清楚地认识到，英日

之间已是敌国关系。 作为德国的交战国，英国在对日交涉中的影响力更趋式微，因此急需尽早就解

决三艘被扣船只事件做出最后决策。
就“萨格里斯”号而言，当船主威廉姆森公司得知或将与“洛莉塔”号、“托莱拉”号一样被日本

承租，感到非常震惊。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威廉姆森公司方面写信给港英政府殖民事务秘书，陈述

三条意见：１􀆰 我们认为英国政府不会同意在征用“萨格里斯”号的时候，需要得到日方准许；２􀆰 我

们认为日方此举仅是试图威逼我们提供船只，未来可能会与英国作对，我们不会答应的，只是希望

我们的船只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３􀆰 我们上一次停泊“萨格里斯”号是在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如果日

方此后未令船只入港，几乎可以肯定“萨格里斯”号船壳水下电镀层已受严重侵蚀。 对此，我们希

望能向日本海军提出交涉，如果船只未入港，为了保护船底油漆，希望日方尽快将其入港。④ 显然，
威廉姆森公司拒绝接受由日方承租“萨格里斯”号的方案，要求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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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航运部也于 １０ 月下旬向外交部表示了反对将大吨位的“萨格里斯”号由日方承租，称该船

“用处较大，我们希望将其从远东撤回，用于新加坡西部的贸易”。 至于印度船主的两艘小吨位船

只，航运部一方面表示“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并不重要，不反对日方承租，另一方面反对向日

方承诺英国不会征用，“我们不能保证不会征用，这些船与其他英国船只一样，在必要时刻会在战

争中为英国效力”。 为了避免再出现类似的案例，航运部提出：“我们的总方针是尽可能撤回远东

涉战海域所有悬挂英国旗帜和同盟国旗帜的船只，当然前提是不会与日方形成冲突。”①此前日本

方面已经明确只能以“承租”方式来解决“萨格里斯”号事件，且英国政府必须承诺，未得到日方同

意不得征用该船。 但是，由于威廉姆森公司和英国航运部的一致反对，增大了克莱琪的对日交涉

难度。
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认为须由印度当局与“洛莉塔”号、“托莱拉”号船主沟通以最后确定对

日交涉条件，遂于 １１ 月 １９ 日告知克莱琪在收到印度当局的回复前，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② 迟至

１２ 月 ２３ 日，印度政府商务部终于发来相关回复，称“洛莉塔”号和“托莱拉”号船主谢斯已经通知

保险公司放弃“洛莉塔”号，即由保险公司直接出面单独处理“洛莉塔”号相关事宜，至于“托莱拉”
号，谢斯表示可在下列条件下包租给日本人：１􀆰 公司根据租船条款自由地与任何日本人进行谈判；
２􀆰 船只应在 ６ 个月内放行，释放条件与“萨格里斯”号相同。 如果在上述情况下被认为不太可能释

放，谢斯要求向日本政府索赔 ５０００ 英镑，作为“托莱拉”号的损失赔偿金。③ 由于上述条件与 ２ 个

月前谢斯的要求又有了变化，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与外交部沟通之后达成共识，即在目前不了解保

险公司的情况下，克莱琪无须针对“洛莉塔”号采取行动，但应向日本政府转告谢斯提出的包租“托
莱拉”号的条件等。④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１６ 日，英国外交部把印度当局转来的关于谢斯最新要求的函件，与一份拟寄往英

国驻东京大使馆的电报，分别发给海军部和船运部征求意见。 到 ２ 月 ２ 日，英国外交部汇总各方意

见后，正式发电文给克莱琪，敦促其就以下内容尽快与日本方面交涉，即：１􀆰 船主已经发出了放弃

“洛莉塔”号的通知，现在只有保险公司才能处理有关“洛莉塔”号船的事宜。 目前在不了解保险公

司的情况下，尚不需要对“洛莉塔”号船采取进一步行动。 ２􀆰 船主愿意将“托莱拉”号租给日本人，
条件为：船主可以自由地与任何日本人谈判“托莱拉”号的相关承租条件；“托莱拉”号须在 ６ 个月

内以“萨格里斯”号所建议的相同条款归还，而且由劳埃德船级社取代英国公司负责验船。 英国外

交部指示克莱琪将以上条件转告日本政府，并强调，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印度当局目前都没有打算

征用“托莱拉”号，尽管“不能做出不征用的承诺”。 如果依照上述条件，日本方面拒绝释放“托莱

拉”号，那么船主将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５０００ 英镑的损失金。⑤ 从英国外交部的指示中，可以看出

英国方面已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虽然保留了名义上的“不能作出不征用的承诺”，可谓一种典型的

自欺欺人。
１９４１ 年初，英国已经深陷于欧战中，在与日本的外交交涉中，不会在归还商船这样的小事件上

花费更多精力。 英国外交部秉承的态度，正如一位官员所称“尽管我们不承认日方有权封锁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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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与日方就此达成协议，但我们应当阻止英国船只冒险闯入禁区，因为我们无法保护他

们”。① 事实上，抗战前期英国在华商船遭日军扣留案例时有发生，英国对日外交的软弱不仅仅表

现在对“萨格里斯”号、“洛莉塔”号、“托莱拉”号的交涉上。 日本自 １９３７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便不时地扩大对中国海岸未占领地区的封锁，并禁止第三方国家船只航行，英国商船在中国沿海的

航运也不断受阻扰。 如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福建三都澳积压茶叶 ４０００ 吨，沙埕积压明矾 １０００ 吨，原计划

要运输到香港，但由于日本的封锁被阻隔。 当时英国货船“特蕾泽·摩勒”（Ｔｈｅｒｅｓｅ Ｍｏｌｌｅｒ）号试图

进入三都澳载运货品，因日本军舰驱赶而被迫返回上海。②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下旬，又有三艘试图闯入封

锁区的英国商船“伊迪丝·摩勒” （Ｅｄｉｔｈ Ｍｏｌｌｅｒ）号、“杰西·摩勒” （ Ｊｅｓｓｉｅ Ｍｏｌｌｅｒ）号、“康松”
（Ｋｏｎｇｓｏ）号，在温州附近被扣押③，关于释放这几艘船的交涉也颇为艰难。 虽然英国政府也知道一

味对日退让很可能会导致在中国未被占领区的贸易完全中断，而且也清楚单纯抗议不足以让日方

释放被扣押船只，但又不愿冒险与日本发生冲突。 面对蛮横的日本当局，英国外交部仍然决定：
“我们正在逐渐减少英国和盟国在远东的航运。 我们不准备改变这一政策，以换取有关船只的释

放。”④英国政府基本上是在这种认知和政策导向下与日本交涉“萨格里斯”号、“洛莉塔”号和“托
莱拉”号三艘遭扣船只的归还问题的。

１９３７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日本全面侵略的危害，国家和民族的生存

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但直到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珍珠港事变之前，在西方国家看来，日本侵华战争只是两

国冲突的局部行为，只要在中日冲突中持“中立”立场，便可维护其在华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尤

其是英国政府，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最初几年里，对日采取绥靖政策，不仅对中国的反侵略

事业刻意保持距离，甚至认为只要在关乎中国的海关、租界和国际通道等重大权益问题上与日本达

成协定⑤，尽可能对日本退让和满足其变本加厉的要求，英国在华基本权益就会得以保全，这实在

是历史的短视。 本文分析的三起扣船事件发生的具体场景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却是日本在直接的

军事行动之外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谋略的产物，这一谋略的对象既指向对其侵华行径持保留立场

的英美等国政府，也包括了在华的第三国商民。 事实上，在英日双方就三起扣船事件的交涉相持不

下之际，１９４０ 年 ６ 月日本向英国政府提出了范围极其广泛的对华全面封锁的要求，包括：１􀆰 彻底关

闭滇缅路；２􀆰 切断香港与重庆方面的一切联系，取缔香港地区的反日示威、言论和结社，禁止向中

国内地输入武器和军需品；３􀆰 英军撤出上海租界，禁止由上海向宁波、温州等地输送武器和军需

品；４􀆰 根绝支持中国币制在内的一切援蒋经济行为；５􀆰 日军将对在印度支那和中国沿海的英国船

只保留作战权。⑥ 上述日本对华全面封锁的主张，无疑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蔑视和对英国在华权益

的粗暴侵犯，也清楚地表明三艘英国商船遭扣事件并不是在华日本军队的偶然行为，而是日本蓄意

扩大侵华战争的必然结果。 三艘遭到日本扣押的英籍商船及相关船主的际遇表明，军国主义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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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９８—９９ 页；《有田—克莱琪协定（英日初步协定）》（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英日关于

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
下卷第 ２ 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７ 年版，第 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６ 页。

「援蔣根絕ヲ目的トスル對英申入案」（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３ 日）、『日本外交文書　 日中戦争』第 ３ 册、１９７９—１９８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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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主义是所有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公敌，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归根到底是对和平环境和国际

秩序的挑衅，如果不能及时被制止，就没有可以幸免的旁观者和第三方。
英国就“扣船事件”向日方交涉时，正处于近代以来英日关系的重大转折点，曾经接连续约的

英日同盟关系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业已解体。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事实上早已越过中日双边

冲突的界限，直接挑战英国的重大权益甚至危及一般英国商民的利益。 日本与德意法西斯政权由

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到结成轴心国军事同盟，迫不及待地充当亚洲和平秩序破坏者的角色，其
更大的战争野心已非常明确。 但英国政府仍然幻想通过外交交涉来避免对日关系失控，至于一般

商民在华权益受损，并没有采取更为有效和有力的措施。 虽然英国外交当局对于特定涉案船主的

处境不乏同情，对他们几度反复的诉求可算尊重，实际对日交涉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不可谓不尽

责，但基本上是就事论事，消极应对，寄望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国际关系准则会有最基本的尊重，对
昔日盟国的脸面会有基本顾及，这实在是英方的一厢情愿。 而实际情况却如克莱琪所言，“英国向

日本政府提出的抗议，常常是石沉大海，没有回复”。① 日本完全无视第三国的权利，认为既然已经

宣布封锁中国沿海，有关英国商船被扣便是咎由自取，日方最初在相应交涉过程中提出的处理条件

是不容置疑的。 日本当局对来自英国外交代表的正式交涉函电不予回复，对英国商船始终强扣不

还，英方对日交涉的常规努力低效乃至无效，正是这一时期英国对日外交整体上奉行消极退让政策

的必然结果。
还应当指出，围绕三艘英国商船“萨格里斯”号、“洛莉塔”号、“托莱拉”号在中国水域被日本

扣押事件的交涉案例表明，对抗日战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甚至英日关系史的研究，其关注的主

体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家和政府层面，在特定的战争背景下，普通民众的状况是国家地位、国际关系

甚至国际秩序的体现，所有涉及的地区、行业，甚至特定的机构、团体和个人，都应当是相关历史的

组成部分，不应忽视其在历史著述中的权利和应占有的篇幅。 日本侵华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不仅是

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民众，也包括诸多在华外商外侨，他们在战时的处境、所受到的伤害和相应的申

诉，甚至战后的索赔情况，都应得到足够的关切。 从这个意义上看，抗战史、二战史研究领域的拓宽

和层次的深化，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作者张徐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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